
关于对会计学等 8 个双学科学士学位专业 

组织招生的通知 
各学院： 

经学院申请，决定 2019 年对会计学等 8 个双学科学士学位

专业组织招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招生对象：2018 级全日制本科学生。 

二、招生专业及人数：会计学 240 人，国际经济与贸易 180

人，金融工程 180 人，电子商务 180 人，法学 90 人，英语 120

人，日语 100 人，工商管理（创新创业管理方向）50 人。各专

业修读计划见附件 1。 

三、学生修读基本条件 

1、学有余力，不影响主修专业学习； 

2、平均学分绩点达 2.0 及以上，补考或重修后无不合格课

程； 

3、对招生专业有特殊专长可适当放宽条件。 

四、报名时间及程序 

1、报名时间：2019 年 5 月 6日至 5 月 17 日。 

2、报名方式：学生登录新教务管理系统

（http://115.236.84.158/jwglxt ），点击报名申请--辅修报

名。报名时仔细阅读各专业的“报名说明”，了解报名要求和修

读学分等相关信息。 

http://115.236.84.158/jwglxt/xtgl/login_slogin.html?language=zh_CN&_t=1555470105352


网上报名提交后，填写《浙江农林大学学生修读双学科学

士学位专业申请表》，将纸质申请及成绩单等材料交开办学院，

报名结束后不提交纸质材料到开办学院的视为自动放弃。 

 3、开办学院组织录取，并于 6月 22 日前将拟录取名单报

教务处。 

4、教务处正式公布录取学生名单。 

五、其它说明 

1、若专业招生人数达不到最低开班人数（具体见系统中报

名专业的“报名说明”），则将取消开班。授课时间原则上安排

在周六、日或晚上，课程修读费用按每学分 75元收取。 

2、双学科学士学位专业教学是由学校自行在本校本科学生

中招生、教学并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一种教育形式，不在学信

网上进行电子注册。 

3、开办专业教学管理、学生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取得等

根据《浙江农林大学辅修第二专业管理办法（修订）》浙农林大

[2012]84号规定执行。 

                                                                 

附件 1、各专业修读计划 

    2、浙江农林大学学生修读双学科学士学位专业申请表 

 

教务处 

2019 年 4月 30日 


